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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持牌銀行（除非獲本會豁免）均須參與存款保障計劃

（「存保計劃」），成為計劃成員，並須於營業地點的當眼

位置展示成員標誌。

存保計劃的補償上限設定為每家計劃成員每名存款人10萬港元。

凡存放於計劃成員的合資格存款均會自動獲得存保計劃的保障，銀行存戶毋須申請即可享

保障及補償。

港元及外幣存款均受保障。

存保計劃就存放於計劃成員的合資格存款提供保障。然而，年期超過五年的定期存款、結

構性存款、用作抵押的存款、不記名票據、海外存款及非存款類產品（如債券、股票、窩輪、

互惠基金、單位信託基金及保險產品）均不受保障。

存款人可獲補償的金額會以淨額計算。本會釐定補償時，會將受保障存款金額減去存款人

欠銀行的債務金額。

存款保障計劃基金（「存保基金」）是透過向計劃成員收取供款籌集，它的目標金額為有關存

款總額的0.3%（即基金規模約為15億港元）。

計劃成員不同的供款額是按個別成員的監管評級而定。

[計劃成員名稱]是存款保障計劃的成員。本銀行

接受的合資格存款受存保計劃保障，最高保障額

為每名存款人HK$100,000。

[Name of the Scheme member] is a member of 
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. Eligible deposits 
taken by this Bank are protected by the Scheme 
up to a limit of HK$100,000 per depositor.




